
国务院批准国家质检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十三项主要职责 十八个内设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印发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要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下简称“三定”规定）。“三定”规定指出，根据《国务

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1号），设立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部

级），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根据“三定”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职责调整的主要内容是：

    （一）取消已由国务院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二）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

    （三）进一步减少直接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和进出口商品

法定检验范围，并将有关技术性评审及事务性工作交给符合法定条件的相关事业单位承担。

    （四）健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加强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质量监管，

落实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工作，严把出入境检验检疫关，改进服

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率。

    按照“三定”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拟订提高国家质量水平的发展战略及有关政策并组

织实施，起草有关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及制定部门规章，负责与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有关的技术规范工作。

    （二）承担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责任，负责质量宏观管理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国家

质量振兴纲要，推进名牌发展战略，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大工程设备质量监理制度，组

织重大产品质量事故调查，实施缺陷产品和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监督管理产品防伪工作。

    （三）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管理产品质量安全强制检验、风险监控、国家监督

抽查、国家免检工作，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和纤维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监督管理产

品质量安全仲裁检验、鉴定，组织开展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依法查处产品质量违法

行为，按分工打击假冒伪劣违法活动。根据国务院授权，组织协调全国有关专项打假活动。

    （四）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计量制度，依法管理计量器具

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负责规范和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五）组织制定出入境检验检疫商品目录，综合协调、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依法

负责原产地证的签证管理。

    （六）承担出入境卫生检疫、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责任，收集分析境外疫情，

负责口岸突发公共卫生等应急事件的有关工作。

    （七）负责进出口商品法定检验及监督管理，监督管理进出口商品鉴定和国家实行许可

制度的进出口商品验证工作，负责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志标识管理、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出口



质量许可工作。

    （八）承担国内食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任，负责进出

口食品的安全、卫生、质量监督检验和监督管理，依法管理进出口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的卫

生注册登记以及出口企业对外推荐工作。

    （九）承担综合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的责任，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

能标准的执行情况。

    （十）组织开展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代表国家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签

署并执行有关国际合作协定、协议和议定书，按规定承担《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实施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的实施、国家通报、咨询和国内协调工作。

    （十一）制定并组织实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的科技发展和技术机构建设规划，组织重大

科研和技术引进工作。

    （十二）垂直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领导全国质量技术监督业务工作。

    （十三）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内设机构见后）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设 18个内设机构（正司局级）

    （一）办公厅。

    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政策研究、信息、保密、新闻

发布、政务公开、安全保卫等工作。

    （二）法规司。

    起草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和规章；承担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国际合作协定、协议和议定书草

案及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管理与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有关的技术规范工作；

承办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三）质量管理司。

    组织实施国家质量振兴的政策措施和国家质量奖励制度；建立全国产品质量诚信制度；

承办重大工程设备质量监理有关事宜；组织重大产品质量事故的调查并提出整改意见；承担

产品防伪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计量司。

    管理国家计量基准、标准和标准物质；组织制定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检定规程和技术

规范；管理计量器具，组织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监督管理商品量、市场计量行为和计量仲

裁检定；监督管理计量检定机构、社会公正计量机构及计量检定人员的资质资格。

    （五）通关业务司。



    拟订和调整出入境检验检疫商品目录；综合协调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管理口岸及特殊

监管区域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参与相关对外谈判；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志标识、证单和

原产地证签证；承担出入境检验检疫统计和业务信息化工作；监督管理从事与检验检疫通关

业务有关社会服务机构的资质资格。

    （六）卫生检疫监管司。

    拟订出入境卫生检疫监管的工作制度及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预案；承担出入境卫

生检疫、传染病监测、卫生监督、卫生处理以及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承担口岸

反恐相关工作。

    （七）动植物检疫监管司。

    拟订出入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的工作制度；承担出入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

疫、注册登记、监督管理，按分工组织实施风险分析和紧急预防措施；承担出入境转基因生

物及其产品、生物物种资源的检验检疫工作；管理出入境动植物检疫审批工作。

    （八）检验监管司。

    拟订进出口商品检验和监督管理的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对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进

行分析评估；承担国家实行许可制度的进出口商品验证工作；组织协调出入境集装箱检验检

疫工作；监督管理法定检验商品的数量、重量鉴定；监督管理从事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

检验机构的资质资格。

    （九）进出口食品安全局。

    拟订进出口食品和化妆品安全、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的工作制度；承担进出口食品、化

妆品的检验检疫、监督管理以及风险分析和紧急预防措施工作；按规定权限承担重大进出口

食品、化妆品质量安全事故查处工作。

    （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

    管理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监督检查特种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

改造、维修、使用、检验检测和进出口；按规定权限组织调查处理特种设备事故并进行统计

分析；监督管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作业人员的资质资格；监督检查高

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的执行情况。

    （十一）产品质量监督司。

    拟订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的工作制度；承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工作；拟订国家重点监

督的国内产品目录并组织实施；承担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国家免检、产品质量安全强

制检验和风险监控工作；指导和协调产品质量的行业、地方和专业性监督；管理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机构资格；监督管理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仲裁检验、鉴定。

    （十二）食品生产监管司。



    拟订国内食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工作制度；承担生产加

工环节的食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风险监测及市场准入工作；按规定权限组织调

查处理相关质量安全事故；承担化妆品生产许可和强制检验工作。

    （十三）执法督查司（国家质检总局打假办公室）。

    组织查处违反标准化、计量、质量、特种设备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组织本系统开展从源

头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违法活动；承担组织协调全国有关专项打假活动及跨省、自治区、直辖

市案件的查处和大案要案的督查督办工作。

    （十四）国际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

    开展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方面的国际合作，承担涉及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事务；协调有关

对外合作文件的商签与实施；按规定承担《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协定》的实施、国家通报、咨询和国内协调工作；承担有关外事工作。

    （十五）科技司。

    拟订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开展相关科研、技术引进等工作；提出本系统技术

机构及实验室建设规划、计划和科研经费年度计划方案并监督执行；承担质量技术监督的统

计工作。

    （十六）人事司。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及直属系统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队伍建设、教育培训和职业资

格等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承担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工作，

承办协助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机构的领导班子。

    （十七）计划财务司。

    拟订并组织实施总局机关及直属系统计划、财务和基本建设的管理制度；编报预决算并

下达预算；管理各类资金、专用基金和国有资产、基本建设、政府采购及制装工作。

    （十八）督察内审司。

    拟订直属系统执法工作的内部监督制度并组织实施；拟订直属系统和直属单位领导干部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并组织实施；承担直属系统和直属单位内部审计工作。

    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负责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指导直属系统

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离退休干部局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指导直属单位和直属系统的离退休干部工作。

    根据“三定”规定，其他职责还包括：

    （一）管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

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国认证认可工作。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

    （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农业部在出入境动植物检疫方面的职责分工。农业

部会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起草出入境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草案；农业部、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确定和调整禁止入境动植物名录并联合发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会同农业部制定并发布动植物及其产品出入境禁令、解禁令。在国际合作方面，农业部

负责签署动植物检疫的政府间协议、协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签署与实施政府

间动植物检疫协议、协定有关的协议和议定书，以及动植物检疫部门间的协议等。两部门要

相互衔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出入境动植物检疫工作。

    （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食品生产环节许可的监督管理。卫生部负责提出

食品生产环节的卫生规范和条件，纳入食品生产许可条件。不再发放食品生产环节的卫生许

可证。

    （四）国家标准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管理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统一立项、

审查、编号、发布。其中，工程建设、食品安全、兽药、环境保护、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

价的国家标准，分别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计划并组织制定，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组织相关国家标准之间、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之间的衔接审查

并统一编号，联合发布（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